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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高雄總醫院 112年第 3季 

醫學倫理審查會會議紀錄 

 

一、主    席：院長公出由教學副院長王怡誠代理主席  

二、記錄人員：謝月媛 

三、會議日期：112年 9月 19日(二) 11:00 

四、會議地點：第一會議室 

五、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六、會議內容:  

(一)主席致詞: 

     (首先介紹出席委員及列席人員) 

今天會議是醫學倫理委員會改組第一次開會，醫院將成立活體器官移植 

小組，案件需經過醫倫會同意通過才可執行手術，本次開會主要是有醫 

倫組織作業章程及活體器官移植審查作業辦法需各位委員共同參與討 

論，使作業流程更為合理及順暢。  

(二)工作報告： 

    本院原 19位委員，改組為 11位委員，院內外委員單位職稱明細如

下表： 

 

 

 

 

 

 

 

 

 

 

 

 

 

 

 

委員數符合法規(醫院以外人士應達五分之二以上；任一性別委員不得低於 

三分 之一):  11位委員，院外委員 5員，女性委員 4員。 

 

 
姓名 現職 職掌 委員會職稱 

1  謝宗保 國軍高雄總醫院院本部 院長 主任委員(男)  

2  王怡誠 國軍高雄總醫院院本部 教學副院長 
副 主 任 委 員
(男)  

3  謝尚卿 國軍高雄總醫院外科部 部主任 委員(男)  

4  黃樹訪 國軍高雄總醫院內科部 部主任 委員(男)  

5  陳怡蒨 國軍高雄總醫院護理部  部主任 委員(女)  

6  林紋伶 國軍高雄總醫院檢驗科 技術長 委員(女)  

7  邱秀迷 高雄市苓雅區衛武里  里長 委員(女)  

8  周君強 律師事務所 律師 委員(男)  

9  李新昌 駐堂牧師 牧師 委員(男)  

10  王蓞 
大衛國際開發興業股份
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委員(女)  

11  高維聰 得立身心診所  院長 委員(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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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餘報告內容詳如會議資料) 

 

(三)討論： 

一、 醫療部住任:今天是宣告醫學倫理審查會改組為醫學倫理委員會，

會議應該清楚說明之前的審查會還存在嗎?還是合併到委員會內一

起作業?另外流程圖需要修正，廻路有一點問題，另外之後委員的教

育訓練是由教研中心安排？醫療部安排？還是移植小組做教育訓

練？ 

二、 秘書處:流圖部份將再檢討並重新調整。     

三、 教研中心主任：回答主任問題，之前的醫學倫理審查會將合併為一  

個醫學倫理委員會一併作業，有關委員教育訓練請移植小組做安排。 

四、 主席:醫學中心各種作法網路上都查得到，但我們自己運作還需要

學習。表格內其親等關係是否在表格上需要清楚表示或有附件參

考？另外附上病歷是否更複雜或清楚，或病摘就可以？辦法內可以

再清楚規範。 

規範要完整不是一次開會就可以通過。會議後再綜整各位委員的意

見，補充修正更詳盡完善，再送衛福部核備，通過後才可以執行。  

五、 醫療部住任:活體器官移植倫理審查申請表，內有肝臟、腎臟、胰

臟、小腸勾選項目，雖然目前只有肝臟，若以後腎臟也可以使用這

個表，但表單下欄檢附資料寫「本院活體肝臟移植申請審核查檢表」

是否應改為「本院活體器官移植申請審核查檢表」？ 

六、 教研中心執行長：有關王副提到親等回覆問題，秘書處可以另檢附

規定，清楚揭示應廻避的親等問題，另外 18歲已經算是成年了，表

格應該要改。另外醫療部主任提的查檢表部份，秘書處可以改成「本

院活體器官移植申請審核查檢表」。委員審查時資料必需要完備，審

查完後也是先回秘書處再做回覆。 

七、 主席：每件評估表必需附上來，承辦窗口才有依據並先檢視資料是

否齊全，送給委員審查。 

八、 醫療部住任:應該是所有的評估流程都完成了，秘書處才收件，若

沒有完成資料的評估，秘書處是可以不受理的。 

九、 器捐師彩環：評估表目前皆已制定完成，包括精神科、心理、社工

師等評估表，申請審核查檢表上面應該要寫成活體器官移植申請審

核查檢表，比較符合除肝臟移植以外的器官移植申請。 

十、 主席：資料可能有專業英文書寫部份，為符合各位委員需求是否都

有中文呈現，審查時才不會有困擾？ 

十一、 器捐師彩環：評估表都是中文書寫，病歷會有中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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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主席：大家手上都有一份醫倫的組織章程及有關活體器官移植的

審查流程，各位委員可以攜回，若有不妥或建議可以隨時提出，以

供修正參考。 

十三、 醫療部住任:緊急送審 24小時，還有辦法等第 2次提下次會議審  

查？或幾小時後需補件？或是補件後原審查委員審查，下期委員 

會是追認。 

十四、 器捐師彩環：一般件也是下期會議補件嗎？ 

十五、 主席：看缺什麼資料補件，一般審查缺件於 48 小時內補件，送

原審查委員審查，通過後於下期會議追認。若有其他建議可再討論。 

十六、 主席：若遇到星期假日緊急案件，24小時內需回覆，謝謝委員來

參與本委員，委員的話是否有其他意見？ 

十七、 律師：若事先可通知看是否可配合。 

十八、 牧師：分案前可事先通知。 

十九、 教研中心主任：審案件有成案才會請委員審案，基本上委員無需

參加實體會議，只有接受到案子看申請書，有同意回覆，下期會議

追認即可。 

二十、 主席：沒錯，我們不一定要實體會議，資料可以用電子郵件或 line

通知送件，在外地也可以，若同意通過回覆，不用趕到現場，或有

另外意見都可提出。 

二十一、 秘書處: 緊急案件需 24 小時內回覆，若案子在例假日，教研

中心是行政單位無值班人員，如何因應? 

二十二、 主席：由職日官室代理也是一個辦法，這個問題怎麼做？我們

下來再研究一下，不知各位與會委員是否還有其他意見？ 

二十三、 主席：醫學倫理這次由謝院長帶領成立活體器官移植小組，執

行活體器官移植手術需要醫學倫理委員會同意，我們從中學習到器

官移植法規，及臨床上及倫理審查作業流程製訂過程的學習，感謝

各位委員提供意見及參與。 

 

中午 12:07散會。 


